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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21082號

修正「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臺中市

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發

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攤(鋪)位，指經經發局核准，並訂有使用行政契

約之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

第四條　　使用人自簽訂前條契約之日起滿二年以上者，得將該攤(鋪)

位轉讓。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轉讓：

一、積欠使用費、清掃費、水電費及市場自治組織管理費。

二、未經核准擅自增加裝置或設備。

市場攤(鋪)位作非市場使用者，不得轉讓。

因公共需要或政策推動，經發局得公告市場攤(鋪)位於一定

期間內停止轉讓。

第五條　　攤(鋪)位受讓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設籍於臺中市者。

二、年滿二十歲以上或未成年已結婚者。

三、非軍公教現職人員者。

四、同一戶籍未有使用臺中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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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經發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經發局為推動公共政策必要時，得公告於一定期間內限制受

讓人資格。

第六條　　申請攤(鋪)位轉讓，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該公有市場管理員提出轉經發局核准：

一、原攤(鋪)位使用行政契約書。

二、轉讓書。

三、讓與人及受讓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四、受讓人全戶戶籍謄本。

五、其他經發局指定相關文件。

申請人提出之文件經審核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

通知申請人於一個月內補正，屆期不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七條　　受讓人自核准受讓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應完成契約簽訂

程序，攤(鋪)位轉讓始生效力。

前項契約期間，應至原契約使用期間屆滿為止。

第八條　　經發局列冊收取使用費之公有零售市場臨時攤位，不得申請

轉讓。但經經發局核准者，其轉讓資格、程序準用本辦法之規

定。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經發局另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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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22995號

訂定「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

附「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以下簡稱本會）任務為提供諮詢、

規劃及推動下列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一、特殊教育政策之研議。

二、特殊教育工作計畫之審查。

三、特殊教育工作執行成效之檢討。

四、統合教育、醫療、社政及職訓等單位意見，提供特殊教

育整體性服務。

五、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共同推動特殊教育工作，並建構理

想之無障礙環境。

六、其他有關特殊教育之發展與諮詢。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教

育局局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主任委員就委員中一人聘

(派)兼任；其他委員由臺中市政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學者專家代表。

二、教育行政人員代表。

三、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四、臺中市教師組織代表。

五、專業人員代表。

六、家長代表、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教育行政人員代表及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人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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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三分之

一。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予續聘(派)之。代表機關(單

位、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任期內因故出缺時，得補聘

(派)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局特殊教育科科長兼任；置幹

事一人，由教育局特殊教育科人員兼任，負責本會事務之規劃及

執行。

第六條　　本會每年應召開二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八條　　本會辦理事項所需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025951號

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第三條。

附修正「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第三條。

市長　林佳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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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結構建築物委託審查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下列建築物應將其結構設計委託審查：

一、高度超過十五層樓或五十公尺以上者。

二、除屋頂層外，鋼筋混凝土構造跨距在十五公尺以上，鋼

骨構造、預力混凝土構造跨距在二十公尺以上者。

三、地下層含基礎之總深度超過十五公尺或地下層超過三層

者。但開挖邊界線與基地境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

度者，不在此限。

四、基本結構系統非屬建築技術規則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

一.七表一.三定義之承重牆系統、構架系統、抗彎矩構

架系統、二元系統者。

五、隔震建築物。

六、建築基地位於都市計畫圖所劃設之活動斷層、經中央地

質主管機關公告之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

質敏感區或其他經本府公告之地區，其地下層含基礎之

總深度超過七公尺或地下層超過一層者。

七、地震災害後必須維持機能之政府機構、醫院、消防、警

務、電信或電力單位，其各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三千平方公尺者。

八、學校、集會堂、活動中心、體育館等提供為救災執行公

務或大眾庇護場所，其各幢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三千平方公尺者。但學校於擬定建築計畫時經臺中市立

中小學校園規劃審議小組審查認定得免再行委外審查

者，不在此限。

九、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實施都市計畫

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專章申請之預審案，且留設具有

頂蓋之開放空間者。

十、其他經都發局認為情況特殊並有安全顧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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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體字第106002542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管理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午餐廚房工作人員管理要

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乙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制局、秘書處及勞工局，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刊登公

報，及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市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本府教

育局體育保健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午餐廚房 
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4月25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府授教體字第100007102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府授教體字第1060025427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

各校）辦理學校午餐之廚房工作人員（以下簡稱廚工），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廚工，係指各校廚房內參與食品製作及與食品直接接觸

之人員。

三、各校凡用餐人數每二百五十人，置廚工一人，餘數超過一百人時，

得增置一人。用餐人數達二千人以上時，得再增置一人。廚工之中

得置大廚一人；一人至二人擔任二廚。

四、各校僱用之廚工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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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健康並持有公立醫療院所、衛生所或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

服務機構一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書，證明無Ａ型肝炎、手

部皮膚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或傷寒等疾病之傳染或

帶菌期間，或有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

(三)曾經參加食品衛生定期講習或職前相關操作訓練，持有證明

者。

(四)取得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師證照或廚師證照。如未持有者，應於

簽訂僱用契約起六個月內自費取得，學校始予以續僱。

(五)處理餐飲事務能遵守餐飲衛生法令者。

(六)衛生習慣良好，能刻苦耐勞，恪盡職責者。

(七)同意簽訂僱用契約。

(八)同意加入勞工保險。

五、廚工之僱用規定如下：

(一)各校應於每學期前與廚工簽訂僱用契約，僱用期限以一個學期

為原則，期滿雖另簽訂僱用契約，勞工前後之工作年資，應合

併計算。但寒、暑假期間仍有勞務提供與受領之必要者，另依

個案事實辦理。於學期中進用者，其僱用期限仍至學期供餐結

束日止，勞動契約之訂定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

定辦理。

(二)廚工於僱用後，倘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情事，

各校得依相關規定終止契約。

(三)廚工應於僱用契約簽訂前一個月內提出公立醫療院所、衛生所

或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接受（餐飲從業人員）健康檢

查，並領有第四點第二款所列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書，檢查項目

應包括胸部X光、血清（A型肝炎）、皮膚、肺結核、傷寒等傳

染性疾病。

(四)廚工如有出疹、濃瘡、肺結核、傷寒、肝炎、腸道傳染病等疾

病，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不得從事食品接觸工作。學校

發現廚工疑似罹患可能之傳染性疾病時，應停止其工作，並要

求其立即接受健康檢查，廚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

時，各校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五款規定辦理。

六、廚工應接受學校監督指揮，負責下列工作：

(一)廚房烹飪調理作業。

(二)廚房廚具設備器材之維護管理與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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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廚房及廚具設備器材用具之衛生、安全之檢查維護與整理處

置。

(四)食品食物品質之自主檢查。

(五)各類食物烹調後應將樣本冷藏保存四十八小時，以備食物衛生

檢驗單位之檢驗。

(六)菜餚之搬運、清洗、處理與調配。

(七)保持廚房內外環境與設備的清潔工作。

(八)廚具、餐具之洗滌與消毒工作。

(九)午餐之送收與搬運工作。

(十)賸餘菜餚與餿水之處理。

(十一)每日廚房內外清潔整理消毒工作及每週廚房大掃除工作。

(十二)每日餐廳清潔整理及運送菜梯、水果區等整理打掃工作。

(十三)其他交辦及指派之工作。

七、廚工應參加下列訓練：

(一)職前訓練：由各校自行辦理。

(二)在職訓練：

1、集中研習：參加由本府或衛生機關辦理之各項講習、研習、

教育、訓練。

2、不定期研習：參加由各校辦理之廚房營養衛生及廚房機械操

作相關教育活動。廚工無故未參加訓練者，契約屆滿時，得

作為是否續僱依據，契約終止並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

理。

八、廚工工作時間、日數規定如下：

(一)每星期工作五日為原則，自星期一至星期五止之上課時間；非

上班日（如遇學校調補課、辦理全校性活動、寒暑假或有特殊

需求）應供應午餐時，仍應配合上班，出勤工資依勞動基準法

規定辦理。

(二)每日工作時間為四小時至八小時，由學校視本身規模大小、每

日供餐人數、工作量多寡、工作性質等情形，與廚工自行議訂

之。

(三)廚工於上下班時應打卡，以記錄出缺勤情形。

九、請假規定：

(一)廚工上班時間、遲到、早退的處理與請假規則，應於契約中依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及勞工請假規則明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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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二)廚工請假所遺之職務工作，學校得視情況由其他人員共同分擔

或經學校同意另覓代理廚工，原廚工未上班之工資發給應依勞

工請假規則規定辦理，代理廚工之支薪得比照原僱用廚工之工

資，按日計薪（每月以三十日），或由各校自訂代理廚工之按

日支薪標準支給工資。

(三)為配合學校實施週休二日，除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勞

工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外，廚工每星期上班五日。但經勞雇雙

方協商同意後得彈性調整休假。

(四)廚工之特別休假日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

(五)廚工請假，應事先填具假單，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由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請產

假、陪產假或三日以上之病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所開具之

證明書。

(六)廚工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

虛偽情事者，以曠職論；廚工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三日，或一

個月內曠職達六日者，學校得終止契約。

十、工資：

(一)廚工之工資，由各校午餐供應推行委員會開會決定之，並載明

於僱用契約；未經契約訂定之津貼，不得發放。前委員會會議

之決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二)廚工之工資以月薪為原則，每日工作八小時者，不得低於勞動

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工作時間未達八小時者，得依約

定之每日正常工時按比例調整之。

(三)給付採月薪者，每月基本工資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

工資，如採時薪亦不得低於法令規定之最低時薪，日薪按每日

正常工時x時薪單價核算。

(四)寒暑假期間契約終止，雙方無勞雇關係，不予支薪：勞保、健

保及勞工退休金依契約起迄日辦理加退保與提繳。

(五)寒暑假廚工應配合各校需求上班，並以實際上班日數支給工

資。

(六)廚工上班當月實領工資，於次月十日前一次發給，遇假日順

延。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春字第　4　期

12 13



十一、廚工享有下列福利：

(一)廚工工作期間，各校得經家長委員會同意，提供免費午餐。

(二)每年學校得發給廚工工作服及工作所需配備。

(三)廚工春節年終獎金由各校衡酌本身經費結餘狀況發給，以一

點五個月工資為上限。但有曠職情形者，比照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

(四)有關久任獎金與中秋節、端午節給予之節金或考核獎金或班

長職務加給，均應於契約內明定。

(五)各校應為廚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

(六)廚工因遭遇職業災害之補償，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規

定辦理。

十二、退休：

(一)廚工自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於適

用後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

條規定計算。倘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以後始受僱或

於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曾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

休金制度者，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二)廚工自請退休，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

十三、退休準備金：

(一)勞工退休金準備金提撥方式：舊制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

及五十六條辦理。新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八條之一規定辦

理。

(二)新制退休金以按月提繳方式處理並存入勞保局勞工個人退休

金專戶內。

十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各校午餐經費專款專用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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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60011486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要點」第九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6年1月18日臺教授國字第1050151317B號令辦理。

二、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要點業以104年03月03

日中市教特字第1040013918號函修正下達。

三、為配合「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爰

擬修正旨揭要點第九點，將「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優良教育人員及

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修正為「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

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

四、檢附修正「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要點」1份

（如附件）。

五、惠請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私

立國民中學、臺中市各私立國民小學、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臺中市

各私立幼兒園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本局秘書室、本局特殊教育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遴選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4月27日中市教特字第1000022239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101年12月6日中市教特字第101009073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3日中市教特字第104001391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2月14日中市教特字第1060011486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展本局所轄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特殊教育，激發從事特殊教育工作人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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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積極服務特殊教育學生，以確保學生教育權，並表揚特殊教育楷

模，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推薦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標準，除應符合下列基本條件外，並應

具備第二項各款特殊優良事蹟之一：

(一)最近三年連續服務於特殊教育界，且最近二年績效考核評列甲

等或相當等級以上者。

(二)未曾受刑事判決、懲戒處分，或最近五年內未受行政懲處者。

(三)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

規定所列情事之一者。

特殊優良事蹟：

(一)從事特殊教育教學，改進特殊教育教材、教法或教具，有具體

成效者。

(二)長期獻身特殊教育輔導工作，績效卓著者。

(三)從事特殊教育研究，其成果有助特殊教育發展，事蹟具體者。

(四)推展特殊教育行政工作，有具體績效者。

(五)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有具體事蹟及卓越成效者。

三、學校推薦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對象：

(一)特殊教育學校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助理人員或行政人員。

(二)高級中等學校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行政

人員。

(三)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與幼兒園

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行政人員。

(四)本局負責特殊教育之行政人員、借調教師從事特殊教育行政工

作服務三年以上者。

四、學校推薦優良特殊教育人員組別及名額：

(一)私立特殊教育學校：二十四班以下者，得推薦二名；二十五班

以上者，得推薦四名。

(二)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有特殊教育學生就讀者，每校得推薦一名

特殊教育教師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行政人員。

(三)公私立國中、國小及幼兒園：有特殊教育學生就讀者，每校得

推薦一名特殊教育教師或負責特殊教育業務之行政人員。

(四)本局：得推薦行政人員一至二名。

五、優良特殊教育人員之遴選，由各學校校長應召集各處（室）行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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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等相關人士組成評審小組審議，報請本局

辦理評選。

六、前點之評選由本局組成審查小組負責辦理。

當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者，由本局擇優推薦參加教育部表揚優良特

殊教育人員決選。

七、獎勵方式：

(一)市立學校及幼兒園獲選本市優良特殊教育人員者，給予嘉獎乙

次，並得致贈新臺幣壹千元同值禮品或禮券（由各單位服務費

用項下勻支）以資鼓勵。

其他私立各級學校獲選本市優良特殊教育人員者，頒發獎狀乙

紙，各校可視單位預算酌予致贈新臺幣壹千元同值禮品或禮券

（由各推薦單位業務費支應）以資鼓勵。

(二)本局推薦參加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決選未通過者，嘉

獎兩次。

(三)本局推薦參加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決選通過者，記功

乙次。

(四)各類獲獎人員由服務學校選擇適當節日(如：教師節)公開場合

表彰。

八、當選優良特殊教育人員者，由本局規劃辦理經驗（研究心得）分

享、成果發表會、特殊教育教學觀摩或研習。

九、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凡曾接受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

要點、師鐸獎、本市或其他縣市優良教育人員及優良特殊教育

人員表揚者，五年內不得再推薦表揚。

(二)所有被推薦者資料，不另退件。

(三)學校推薦獲得入選者之資料若有不實情形，經查屬實者，應撤

銷獎勵，並視情節予以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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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60016725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

點」，自106年2月1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

點」修正條文1份。

二、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審核作業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費用補助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設籍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

證明，並經審核符合申領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補助標準。

（二）入住或安置於與本府簽約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

構、精神復健機構、護理之家。

（三）未同時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補助或津貼。但榮民院外就養給與

者，不在此限。

（四）經本府社工員訪視評估，確有安置需求。

三、本要點之補助基準依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

法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其補助金額如下：

（一）由本府轉介安置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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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服務)、護理之家者：依衛生福利部所屬及主管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收費及補助標準

一覽表規定辦理，每月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二萬一千元。

（二）由本府轉介安置於老人福利機構(安養服務、養護服務)及精神

復健機構者：補助標準依臺中市政府轉介身心障礙者於非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表一、附表

二)規定辦理，每月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二萬元。

（三）安置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護服務)、護

理之家、精神照護機構，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補助標準依

臺中市政府轉介六十五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於各類機構辦理身心

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收費及補助標準一覽表(如附表

三)規定辦理。

申請人因特殊情況，經本府社工員訪視評估確有需求，得專案核

定，不受前項補助標準之限制，但補助額度以前項最高補助金額為

限。

四、本要點之補助應由身心障礙者申請；本人為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

者，得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代為申請。但申請重新鑑定或依據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

發辦法修正條文全面施行後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且申請本要點之補

助者，應由身心障礙需求評估單位提出。

本市各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即辦理初審，並於受理申請日起七日內

(不含假日)送本府複評核定之。

本府每年應定期辦理補助資格重新調查，並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完成，分類列冊登記，如有補助資格異動，應隨時變更補助金

額、期間等資訊。

五、本要點之補助，其應備文件如下：

（一）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印章。

（二）機構出具日間照顧或住宿式照顧證明（尚未安置者免附）。

（三）全家人口之財稅資料（含所得、納稅證明及財產資料），如未

檢附或未齊全者，則由區公所逕行向國稅局及稅捐稽徵單位查

調。

（四）其他應備文件。

前項第四款其他應備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戶內人口中年滿十六歲至二十五歲在學學生應檢附學生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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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二）患有重大疾病者最近三個月內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

（三）教師及職業軍人薪資（餉）證明單。

（四）榮民身分者院外就養金或退休俸證明。

（五）具領有退休俸人員支領月退休金額明細表或存摺證明。

（六）工作異動時，原離職證明單及現職工作薪資證明單。

（七）本人無法申請時，申請人得委託代理人申請，代理人應檢附委

託書及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

六、申請人自行選擇與本府簽約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應備齊

證件向本市各區公所提出申請，並經本府核定，自核定日起核給日

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補助期間屆滿前轉至其他機構安置

者，需向本府重新提出申請。

前項補助方式，由與本府簽約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造冊並

開立明細表、收據等相關資料函請本府核發。

七、申請人對審核結果或經費撥付有異議時，應於接獲書面通知後十五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

本府受理申復後，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提供意

見。

八、本要點所定家庭總收入之應計算人口範圍及計算方式，依社會救助

法相關規定辦理。但非低收入戶及非中低收入戶之申請人其同一

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未滿十六歲、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或

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就學且非空中大學、大學院校以

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之

學校者，應列入家庭人口計算範圍。

九、本要點之補助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補助，申請人、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及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應主動通知本府：

（一）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安置於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

（二）受補助人死亡。

（三）家庭經濟狀況改善致未達補助標準。

（四）補助期間屆滿。

（五）無故離開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經查核認定。

前項各款情形，自發生日之次日起停發補助，已撥付之補助費用按

比例追繳，其計算方式為扣除申請人當月接受服務之日數，乘以每

月應領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費除以三十日之金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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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要點之補助經費若因預算不足支應，將採總量控管，以評估結果

依序排列補助優先順序，評估基準由本府另訂之。

十一、申請人依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屬第一類至第四類病患性

質者，且於精神復健機構接受服務時，申請補助之月份如同時領

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健康保險復健治療費用，本要點

之補助僅核發與原核定補助之差額。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社會救助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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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婦字第1060024130號

主旨：有關「臺中市幼童身故慰助金發放要點」及「臺中市幼童身故慰助金

現金發放作業原則」，自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正本：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60028048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作業要點」修正條文、總說明

暨修正內容對照表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惠予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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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2月10府授社障字第100001997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1月31府授社障字第1010013242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7月13府授社障字第1010056227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4月1府授社障字第1030060188號函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2月15 府授社障字第1060028048號函第四次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申請房屋租金補貼

(以下簡稱本補貼)相關事宜，依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及購屋貸款利

息補貼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身心障礙者設籍並租賃且實際居住位於臺中巿(以下簡稱本市)之房

屋，並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本補貼：

(一)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三點五

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者。

(二)現未接受政府相關租金或貸款利息補貼者。

(三)現未獲政府補貼住宿式照顧費用者。

(四)現未使用公有房舍或平價住宅者。

(五)身心障礙者、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均無自有住宅。但現

有住宅經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認定不適合居住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家庭總收入之計算方式，依社會救助法規定辦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自有住宅：

(一)身心障礙者、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個別持有應有部分面積

未滿四十平方公尺之共有住宅且戶籍未設於該處。

(二)身心障礙者、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現正受託管理他人之

財產，且身心障礙者、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非該信託財

產之委託人。

三、本補貼標準如下：

(一)戶內三人以上者：每月最高補貼新臺幣三千元。

(二)戶內二人以下者：每月最高補貼新臺幣二千元。

(三)前二款戶內人數之計算，包括申請人、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

親屬，如配偶並未同戶籍時，補貼人數不予列計。

(四)租屋保證金、公共管理費等相關費用，不予補貼；申請補貼金

額低於規定上限者，核實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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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障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區公所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本補

貼，已領取之溢領金額應由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自事實發生日起

六十日內繳還：

(一)障礙事實消失或死亡。

(二)入住住宿式機構期間。

(三)戶籍或租賃處所遷離本市。

(四)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

(五)接受補貼後，喪失本要點補貼資格。

(六)同時領有承租住宅租金補貼、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政府其

他住宅補貼。

(七)承租人與出租人或所租賃房屋所有權人為直系親屬關係。

五、申請本補貼者，應檢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每年向區公所提出申

請：

(一)租賃有效期間三個月以上之房屋租賃契約(以下簡稱租約)影本

一份。

(二)身心障礙者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三)申請人、配偶及其戶籍內直系親屬之財產歸戶證明。

(四)出租人房屋所有權證明之佐證資料、房屋稅籍證明或當年度房

屋稅繳稅證明單(擇一檢附)。

(五)無身心障礙者生活補貼資格者，需填具社會救助申請及調查

表。

申請人如未檢附財產歸戶證明，由區公所自行向相關機關查調。

六、申請本補貼審查程序如下：

(一)檢附之文件未備齊者，區公所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不予受理。

(二)區公所完成資格審查後，核定結果應以函文通知申請人，並載

明補貼起迄時間及補貼金額。未符合資格者應載明不符資格原

因，且敘明如對核定結果有異議時，應於收到核定通知書後

十五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區公所提出申復，申復

以一次為限。

(三)區公所應按月將撥款名冊報送稅務機關辦理課稅。

七、本補貼之申請案件，經區公所審核符合補貼資格者，溯至備齊文件

之當月生效，按月將補貼款撥入身心障礙者帳戶。本補貼期間最長

至當年度十二月止。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春字第　4　期

26 27



八、申請人應於租約到期後一個月內，檢送新租約向區公所申請重新核

定補貼期間。

九、補貼期間內，變更或終止租賃契約時，應於一個月內陳報原戶籍所

在地之區公所，經審核後自變更日或終止日起調整補貼額度或停止

補貼。

十、身心障礙者、配偶及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具有本補貼資格者，僅

得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其重複申請者，不予補貼。同一家庭互負

扶養義務之親屬如分居兩戶以上者，以補貼一戶為限。

十一、區公所應每年辦理本補貼複查作業，不得以受補貼人未申請為由

停止其補貼。

十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辦理。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2327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報設置要點」第六點如附件，

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秘書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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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督導會報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2月29日府授研展字第099100019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4月18日府授研展字第1000067633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5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00095904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6月15日府授研展字第1000112549號函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月12日府授研展字第1010007240號函第四次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月14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09273號函第五次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1月19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010537號函第六次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6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139979號函第七次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23272號函第八次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督導所屬機關執行公共安全政策，

持續推動維護公共安全項目，協調整體執行作為，設本府維護公共

安全督導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公共安全政策與重大措施之協調、推動及規劃事項。

（二）協調並檢討本府各機關維護公共安全之執行成效，並針對有缺

失或亟待改進事項加強管制追蹤。

（三）本會報決議事項之執行、管制事宜。

前項任務及聯合稽查之督導暨行程彙編，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派員辦理。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三人，由副市長、秘

書長、副秘書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任委員兼任；委員若干人，由市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

（一）民政局局長。

（二）財政局局長。

（三）教育局局長。

（四）建設局局長。

（五）經濟發展局局長。

（六）交通局局長。

（七）都市發展局局長。

（八）農業局局長。

（九）水利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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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政局局長。

（十一）社會局局長。

（十二）勞工局局長。

（十三）觀光旅遊局局長。

（十四）警察局局長。

（十五）消防局局長。

（十六）環境保護局局長。

（十七）衛生局局長。

（十八）新聞局局長。

（十九）法制局局長。

（二十）秘書處處長。

（二十一）政風處處長。

（二十二）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三）社會人士五名。

（二十四）學者專家四名。

（二十五）其他由召集人派聘之人員。

四、本會報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報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派（聘），社會人士及學者專

家委員應依原備取人選名單順序遞補。補派（聘）委員之任期至原

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會報委員除代表機關出任者，得指派代表出席者外，應親自出席

會議。

六、本會報每兩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綜合業務由

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

七、本會報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民間業者及有關人員列

席。

八、本會報所需作業經費，由本府各項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本會報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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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60026596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並將名

稱修正為「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修正總說

明、對照表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各1

份。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

中華民國100年1月25日府授人考字第100001572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府授人考字第1060026596號函修正

一、本標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之獎懲，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

本標準之規定辦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一）工作勤奮，服務認真，對於承辦、監督業務，積極負責或改進

工作方法，使工作順利完成，有具體事蹟。

（二）執行職務，能善用方法，撙節公帑，有具體事蹟。

（三）辦理各項區域性或陳報本府核定之重大專案性活動或業務競

賽，圓滿達成任務，成績優良。

（四）對上級交辦事項，圓滿達成任務，成績優良。

（五）連續代理職務在四週以上未滿六個月，負責盡職，成績優良。

（六）好人好事、義行可風，有具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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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拒受餽贈，有具體事蹟。

（八）研提行政改革建言，經參採獲致具體成果。

（九）辦理行政革新措施，具有優良事蹟。

（十）其他在工作或操守方面有具體優良事蹟。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功：

（一）對主辦（管）業務之推展，能提出創新或具體改進措施，經參

採獲致特殊優異成果。

（二）執行公務負責盡職，或主動為民服務，有具體優異事蹟。

（三）研究對業務有關之學術或政策，提出著作或方案，經審查具有

價值而採行。

（四）執行緊急任務或處理偶發事件，處置得當，減少危害，並能依

限妥善完成且著有績效。

（五）辦理各項區域性或陳報本府核定之重大專案性活動或業務競

賽，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著有績效。

（六）對上級交辦重要事項，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著有績效。

（七）連續代理職務在六個月以上，負責盡職，成績優良。

（八）拒絕餽贈，足為員工表率或品德操守優異，有具體事蹟。

（九）辦理行政革新建言，經參採獲致特殊優異成果。

（十）辦理行政革新措施，具有特殊貢獻。

（十一）其他在工作或操守方面有具體優異事蹟，足為表率。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一）懈怠職務或處事失當，情節輕微。

（二）言行失檢或接受不當餽贈，有損機關聲譽，情節輕微。

（三）對公物保管不善或無故浪費公帑，損失輕微。

（四）對上級交辦事項，執行不力，情節輕微。

（五）不聽長官命令或指揮，情節輕微。

（六）曠職繼續達四小時以上，未達一日；或一年內累積達一日以

上，未達二日。

（七）辦理行政革新措施，有逾時程或其他違失情事，情節輕微。

（八）代替他人不實簽到簽退，經查證屬實。

（九）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輕微。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貽誤公務。

（二）言行失檢或接受不當餽贈，有損機關聲譽，情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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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物保管不善或無故浪費公帑，損失嚴重。

（四）對上級交辦事項，執行不力，情節嚴重。

（五）不聽長官命令或指揮，情節嚴重。

（六）曠職繼續達一日以上，未達二日；或一年內累積達二日以上，

未達五日。

（七）辦理行政革新措施，有逾時程或其他違失情事，情節嚴重。

（八）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

六、各級主管對屬員疏於督導考核，致屬員發生違法或品德操守上之違

紀行為或業務執行不力等，應負督導考核不周責任。其懲處，直接

主管依被懲處者減輕一等次，副主管、更高一層主管及其他應督導

考核人員依序遞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減輕或免除懲處：

（一）減輕懲處：

1、督導考核一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

2、事前已盡防範之責，有具體事證，事後能主動或積極協助究

辦，並妥適處理。

3、督導考核對象因過失而觸犯刑章或紀律。

4、督導考核對象觸犯刑章或紀律，與職務無關，且情節尚非重

大。

（二）免除懲處：

1、對案件自動查處有具體事證。

2、督導考核未滿一個月。

3、訓練、進修、請假、停職或留職停薪等期間一個月以上，客

觀事實上無法監督考核。

屬員發生違法犯紀或工作不力案件，主管未積極妥適處理或知情不

報或蓄意護短，致嚴重影響機關聲譽者，得視情節加重懲處。

前二項所稱減輕或加重懲處，指在申誡、記過範圍內為之。減輕一

等次，指記過二次減輕為記過一次，記過一次減輕為申誡二次，並

依此類推。

七、本標準所列嘉獎、記功、申誡、記過，得視事實發生之原因、動機

及影響程度，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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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02750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如附件，並溯自106

年1月1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3月16日府授民戶字第100004544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4月15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06454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2月3日府授人企字第104002527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0月6日府授人企字第105021718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02750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新住民之照顧輔導措施，特設

臺中市新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提升新住民在臺生

活適應能力，共創多元文化社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推動本府各相關機關執行新住民照顧與輔導措施各項政策。

(二)結合本府與民間團體，共同辦理新住民照顧與輔導措施。

(三)審議新住民之相關政策、計畫及活動。

(四)其他有關新住民照顧輔導議題之規劃或協調辦理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三人，主任委員一人，由市長兼任，副主任

委員一人，由副市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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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警察局、衛生局、文

化局、法制局、新聞局之主任秘書以上層級人員各一人。

(二)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

各一人。

(三)中央相關機關人員。

(四)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相關學者、專家或民間團體代表二至五

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

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代表機關單位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

四、本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

員主持，主任委員因故未能主持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均因故不克出席會議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主席。

本會應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正反意見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五、本會得依會務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列

席。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會務推動，由本府民政局戶政科科長兼

任；並置幹事若干人，辦理本會行政工作。辦理本要點所訂任務而

有行文需要者，以本府名義為之。

七、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民政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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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6001983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如附件，並自即

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及(大)隊、臺中市

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幼兒

園(不含和平區)、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人力科、考訓科、給與科、秘書室)(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100001214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1月20日府授人考字第1010012352號函修正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

中華民國105年3月22日府授人考字第1050052261號函修正第一點、第五點及第七點

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府授人考字第1060019830號函修正第五點及第七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府所屬各機關及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之公

務人員。

三、本要點之學習方式包括實體學習及數位學習。

四、本要點所稱學習機關（構）如下：

（一）政府機關及其所屬訓練機構。

（二）立案之學校、公立社會、文化、教育機構。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

（四）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五）經政府機關委託辦理學習課程之民間學習機構。

五、各機關公務人員參與學習機關（構）所開設之學習課程，每人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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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學習時數為二十小時，並與其業務相關之學習課程為主。另為

落實終身學習，各機關應以每人均達最低學習時數為目標，督促所

屬人員學習。

各機關應定期檢視所屬公務人員年度學習時數，對於學習時數未達

所定最低標準時，應輔導其參加相關之訓練學習。

各機關於當年度九月底前全部人員均達到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

習時數者，公務人員總數五百人以上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記功一

次之獎勵；達六十人未滿五百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二次之

獎勵；未滿六十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未達前項所訂百分之百標準，但全部人員之百分之九十已達第一項

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依前項敘獎標準降低一級核敘，其未滿

六十人之機關仍予嘉獎一次。

六、各機關應加強推動數位學習，設置「數位學習角落」，並在不影響

業務狀況下規劃部分辦公時間供屬員進行數位學習。

本府數位學習角落分別設於新市政大樓、陽明大樓及公務人力訓練

中心電腦教室，各機關需使用時，得洽本府人事處排定學習時段。

七、為鼓勵數位學習，公務人員每年自一月至八月底完成本府指定之數

位學習組裝課程者，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公務人員每年參加之學習時數並作為年終考績及升遷之評分參據。

八、各機關公務人員投稿參與上級機關舉辦之專書寫作活動，均核予嘉

獎一次；作品經獲獎者，再依各該規定予以獎勵。

九、各機關應於所屬公務人員報到任職或職務異動時，主動協助其成為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會員及更新相關人事資料。

十、經機關指派或核准參加訓練學習者，依相關規定給假。

十一、學習課程得以多元化方式進行，以組織學習、數位學習、讀書

會、學術研討會及專書閱讀、研究、寫作等方式進行者，其時數

由學習機關（構）依相關規定認定之。

十二、聘用、約僱人員得準用本要點加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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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008726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外埔立林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外埔立林幼兒園106年1月25日申請書及「幼兒園與其分班

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6年1月20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外埔立林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洪振洲。身分

證字號：L12106****。園址：臺中市外埔區六分里2鄰六分路222巷31

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廢止設

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號：中市教

幼字第1010068328號)。

局長　彭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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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60005957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105年07至0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清冊一

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105年07月至0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逾期尚未領回，

經雙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因查無此人、遷移不明等而

無法送達，茲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逾期未領回車輛由本局移置保管，清冊所列車輛經公告20日未認領者

以送達論，逾期仍未領回者將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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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5.07.02振興路 篷 1462-P8 1997 MITSUBISHI 綠 1997 4G63A000488 文心場

2 105.07.13精誠路 轎 6877-LJ 1998 NISSAN 黑 2005 QR20J004028 文心場

3 105.07.17大忠街 轎 6752-XB 796 台朔 黑 2004 F8CV158797KA1 文心場

4 105.07.19美村路一段 轎 B2-5206 1998 MITSUBISHI 白 1999 6A12S013018 文心場

5 105.07.19復興北路 轎 M7-2901 1995 NISSAN 黑 1999 VQ20059667 文心場

6 105.07.21四維街 轎 1801-X2 1998 MITSUBISHI 黑 2002 6A12S035807 文心場

7 108.07.23黎明東街 廂 AKV-6137 1061 MITSUBISHI 綠 1997 4G82A004973 文心場

8 105.07.23五權南路 轎 8193-P2 1998 TOYOTA 深綠 1995 3S1923611 文心場

9 105.07.31樂群街94巷 轎 4678-ZE 1598 FORD 藍 1993 P2502638W 文心場

10 105.08.10復興北路 廂 W2-3025 1997 MITSUBISHI 綠銀 1998 4G63R007387 文心場

11 105.09.03忠明南路730巷 轎 ABY-6013 1598 FORD 白 2005 52500569X 文心場

12 105.07.01建國北路 重機 OQF-425 124 KYMCO 銀 1999 SA25GA-147140 文心場

13 105.07.05新民街 重機 MX5-422 124 SYM 綠 2001 RG163791 文心場

14 105.07.06民族路 輕機 VOV-400 49 KYMCO 銀 1998 SB10BB-110252 文心場

15 105.07.07大忠南街 重機 MY8-536 124 SYM 黑 1991 EH100050 文心場

16 105.07.13英才路 重機 OQF-568 124 KYMCO 深綠 1999 SA25GA-146386 文心場

17 105.07.13建國北路 重機 IWM-798 82 YAMAHA 黑 1997 4XB-002272 文心場

18 105.07.14臺灣大道四段 輕機 SQ8-552 49 SYM 銀 2003 ER229145 文心場

19 105.07.18臺灣大道四段 重機 JY8-896 124 KYMCO 綠 1999 SA25GA-140285 文心場

20 105.07.28建國南路 重機 NWF-103 82 YAMAHA 白 1998 4UF-118597 文心場

21 105.08.07建國路 重機 BN9-936 149 HARTFORD 黑 2004 713202 文心場

22 105.08.08向上路一段 重機 INX-706 124 SYM 銀 1997 FG554392 文心場

23 105.08.19建國北路 重機 037-BUJ 101 KYMCO 黑 2007 SG20JA-601925 文心場

24 105.08.19建國北路 重機 LHV-676 124 KYMCO 黑 1994 GY6C-518288 文心場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11輛.機車25輛 105年07-09月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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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5.08.21中山路 重機 MBK-0602 124 KYMCO 銀 2003 SD25KG-107285 文心場

26 105.08.25建國路 輕機 TDI-821 49 YAMAHA 白 1995 4JL-225241 文心場

27 105.08.28綠川西路 重機 087-NWP 111 KYMCO 黑 2012 SE22AC-219548 文心場

28 105.08.31建國北路 重機 BHD-781 101 SYM 銀 2001 KK123886 文心場

29 105.09.02成功路 重機 GCJ-289 124 SYM 藍 1994 EH246799 文心場

30 105.09.05建國北路 重機 JGY-405 147 KYMCO 紅 1993 ST30A-201737 文心場

31 105.09.05建國北路 輕機 RP6-820 49 KYMCO 銀 2002 SB10BC-319362 文心場

32 105.09.10建國路 輕機 SRR-933 49 SYM 紅 1982 B25602 文心場

33 105.09.12成功路 重機 JGM-817 125 YAMAHA 綠 1993 4CW-038739 文心場

34 105.09.13民族路 重機 P2E-760 124 YAMAHA 黃黑 2006 E373E-152725 文心場

35 105.09.16綠川東街 重機 N2H-510 101 YAMAHA 白 2006 5WC-263772 文心場

36 105.09.19綠川東街 重機 HFG-310 100 YAMAHA 白紫 1997 4VP-008183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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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5.07.24豐原區文化街口 轎 4371-N9 1600 福特 銀 2004 32572764X 豐原場

2 105.09.12豐原區安康路65號 轎 CR-7475 1998 國瑞 深綠 1998 3S2294494 豐原場

3 105.07.21豐原區中正路1號 重機 NNW-097 124 三陽 綠 1998 HG147609 豐原場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2輛.機車1輛 105年07-09月  豐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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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60006424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1,447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溫秀英君等共計1,447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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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單號 車號(証號) 應受送達人姓名 裁決日

1441 BCE019423 ZO-67** 張豪善 1051014

1442 P11185522 ZO-67** 張豪善 1051019

1443 VP1048454 ZO-67** 張豪善 1051021

1444 GL0266570 ZTI-5** 何政忠 1051027

1445 GI0060751 208-J** 林雨蓁 法定代理人:林德發 1020205

1446 602D09163 X8-95** 羣安藥局 1050831

1447 602D18165 8887-** 花骨頭時尚寵物沙龍店 負責人:吳得燕 1051220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600183001號

主旨：公告核准「張尚文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尚文。

二、事務所名稱：三才和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62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4415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學府路100號。

六、身分證字號：B12112****。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600186771號

主旨：公告核准「黃堃展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9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堃展。

二、事務所名稱：黃堃展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163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736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大弘街5號1樓。

六、身分證字號：P12049****。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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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都建字第10600197011號

主旨：公告核准「陳雍雍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雍雍。

二、事務所名稱：陳雍雍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A22887****。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175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955號8樓之2。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434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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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企字第10600130191號

主旨：「變更梨山風景特定區計畫（梨山地區）（部分住宅區、商業區及保

護區為原住民生活文化區）（配合松茂部落遷建計畫）」自106年2月6

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都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都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和平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6年2月6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6年2月16日上午9時30分假（本市和平區）

參山國家風景區梨山管理站會議室。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籍

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都市發展局表示意見，俾供本市都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參考。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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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都計字第1060015829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二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都市計畫（四張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第三

種住宅區為第五種住宅區）案」都市計畫書、圖，自106年2月10日零

時起生效。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05年12月2日府授都計字第1050254545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

置於本府都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本府都市發展局公告欄及

本市北屯區公所。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及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各1份(請至本府都市發

展局或本市北屯區公所閱覽)。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600278941號

主旨：公示送達王恒瑞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王恒瑞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市動物保

護防疫處中市動保字第1050009008號函通知陳述意見，因送達處所不

明致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無法送達，依法公示送

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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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分

機171）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稽字第10600271761號

主旨：公示送達吳欣庭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

依據：動物保護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行為人吳欣庭君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經本市動物保

護防疫處106年1月26日中市動稽字第1060000821號函通知陳述意見，

因送達處所不明致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無法送

達，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府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本府公

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三、前揭疑涉違反動物保護法通知陳述意見公文書由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28之18號，電話：04-23869420分

機175）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領取。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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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草字第10600274321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草食動物牛結核病防治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6條、第13條及其相關規定。

公告事項：

一、施行目的：為防範乳牛、乳羊或鹿感染牛型結核菌（Mycobacterium 

bovis）所引起牛結核病之發生及傳播，進而予以撲滅，保障動物健

康，維護人畜公共衛生安全。

二、施行日期：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修正或廢止日止。

三、施行區域：本市轄內飼養乳牛之場所(以下簡稱牛場)、飼養乳羊之場

所(以下簡稱羊場)及主動申請鹿隻牛結核病檢驗之鹿飼養場所(以下簡

稱鹿場）。

四、施行之動物種類：乳牛、乳羊及鹿場之鹿隻(以下簡稱草食動物)。

五、本措施用詞，定義如下：

(一)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方法：

１、乳牛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9月2日農防字第1041473400號

公告修正之「牛隻牛結核病檢驗方法」實施。

２、乳羊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年10月13日農防字第1041473539

號公告修正之「羊隻牛結核病檢驗方法」實施。

３、鹿隻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9月1日農防字第1051472330號

公告訂定之「鹿隻牛結核病檢驗方法」實施。

(二)陽性動物：指經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依草食動

物牛結核病檢驗方法檢驗，並判定為陽性之草食動物。

(三)陰性動物：指經動保處依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方法檢驗，並判定

為陰性之草食動物。

(四)陽性場：指有陽性動物之場所。

(五)陰性場：指飼養之草食動物全屬陰性動物之場所。但原屬陽性場

者，於所有草食動物經連續3次檢驗均呈陰性反應前，視為陽性場。

六、施行方法：

(一)檢驗日期：由動保處排定時程另行通知。

(二)配合事項：

１、檢驗至判定期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充分配合，並不得擅自

移入他場或移出本場所飼養之動物。

２、受檢動物應以耳標、刺青、烙印或其他可明確識別之方式加以編

號，供動物防疫人員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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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陰性場防治措施：檢驗對象及間隔：3個月齡以上之草食動物，每年

檢驗1次。

(四)陽性場防治措施：

１、檢驗對象及間隔：全場之草食動物，牛隻和羊隻每3個月1次，鹿

隻每4個月1次，並連續執行3次檢驗，所受檢動物均呈陰性者，

始可恢復陰性場。

２、陽性動物應隔離飼養、禁止榨乳，並依法儘速執行撲殺，同場其

餘草食動物應移動管制至成為陰性場止。

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實施隔離、撲

殺、化製、畜舍消毒、移動管制或其他防治措施。

４、陽性場應接受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每月清點全場草食動物2次，清

點動物數量及核對動物編號，確認並無草食動物交易買賣或其他

異動情形；清點紀錄簿由動保處按月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備查。

５、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將場內陰性動物送往屠宰場屠宰前，應向動

保處報備；並於屠宰後，應檢具屠宰證明供動物防疫人員查驗。

其有無法勾稽者，由動保處立即追查原因、加以處理，並通知防

檢局。

(五)牛場、羊場及鹿場自境外輸入草食動物之防治措施：

１、檢驗對象及間隔：乳牛及乳羊於輸入檢疫合格放行後3個月內、

鹿隻於檢疫合格放行後4個月內實施1次檢驗。

２、輸入草食動物於檢疫期間，經判定為陽性者，由防檢局撲殺；其

餘同批陰性動物經檢疫合格放行後，由防檢局將其動物編號函送

動保處列管，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將該批陰性動物隔離飼養，

該場並視為陽性場。

七、相關規定及罰則：

(一)依本防治措施撲殺之陽性動物，其補償事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40條規定辦理。

(二)依本條例第13條第4項規定，動物防疫人員或執業獸醫師依同條第1

項、第3項規定及本防治措施施行時，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其指

示，控制動物之行動及提供其他必要協助，並不得規避、拒絕或妨

礙。違反者依本條例第45條第2款之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

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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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動草字第10600274322號

主旨：公告辦理本市「乳牛及乳羊布氏桿菌病防治措施」。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6條、第13條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施行目的：為防範乳牛與乳羊感染布氏桿菌所引起之布氏桿菌病

(Brucellosis)的發生及傳播，進而予以撲滅，保障動物健康，維護人

畜公共衛生安全。

二、施行日期：自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修正或廢止日止。

三、施行區域：本市轄內飼養乳牛之場所（以下簡稱乳牛場）、飼養乳羊

之場所（以下簡稱乳羊場）。

四、施行之動物種類：乳牛場內所有牛隻（包括場內種公牛，以下簡稱乳

牛）及乳羊場內所有羊隻（包括場內種公羊，以下簡稱乳羊）。

五、本措施用詞，定義如下：

(一)乳牛及乳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77年12月5

日(77)農牧字第7050392A號公告「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辦理。

(二)陽性動物：指經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依羊布氏桿

菌病檢驗方法判定為陽性之乳牛或乳羊。

(三)陰性動物：指經動保處依羊布氏桿菌病檢驗方法判定為陰性之乳牛

或乳羊。

(四)陽性場：指有陽性動物之場所。

(五)陰性場：指飼養之乳牛或乳羊全屬陰性動物之場所。但原屬陽性場

者，於所有乳牛或乳羊經連續3次檢驗均呈陰性反應前，視為陽性

場。

六、施行方法：

(一)檢驗日期：由動保處排定時程另行通知。

(二)配合事項：

１、檢驗至判定期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充分配合，並不得擅自

移入他場或移出本場所飼養之動物。

２、受檢動物應以耳標、刺青、烙印或其他可明確識別之方式加以編

號，供動物防疫人員登錄。

(三)陰性場防治措施：檢驗對象與間隔：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依

飼養頭數按比例逢機採樣，每年檢驗1次。

(四)陽性場防治措施：

１、檢驗對象與間隔：全場之牛隻和羊隻，每6周檢驗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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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陽性動物應隔離飼養、禁止榨乳，並依法儘速執行撲殺，同場其

餘乳牛或乳羊應移動管制至成為陰性場止。

３、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指示，實施隔離、撲

殺、化製、畜舍消毒、移動管制或其他防治措施。

４、陽性場應接受本市動物防疫人員每月清點全場乳牛或乳羊2次，

清點動物數量及核對動物編號，確認並無乳牛或乳羊交易買賣或

其他異動情形；清點紀錄簿由動保處按月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備查。

５、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將場內陰性動物送往屠宰場屠宰前，應向動

保處報備；並於屠宰後，應檢具屠宰證明供動物防疫人員查驗。

其有無法勾稽者，由動保處立即追查原因、加以處理，並通知防

檢局。

(五)採樣比例及頭數：

１、總飼養頭數未滿100者，隨機檢驗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30

頭；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未滿30頭者，全數檢驗。

２、總飼養頭數100以上未滿200者，隨機檢驗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

羊35頭；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未滿35頭者，全數檢驗。

３、總飼養頭數200以上者，隨機檢驗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45

頭；12月齡以上之乳牛或乳羊未滿45頭者，全數檢驗。

４、陽性場每6週採取所有乳牛或乳羊之血清，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家畜衛生試驗所進行檢驗。

(六)乳牛場及乳羊場自境外輸入乳牛及乳羊之防治措施：

１、檢驗對象與間隔：於輸入檢疫合格放行後6周內實施1次檢驗。

２、輸入之乳牛及乳羊於檢疫期間，經判定為陽性者，由防檢局撲

殺；其餘同批陰性動物經檢疫合格放行後，由防檢局將其動物編

號函送動保處列管，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將該批陰性動物隔離

飼養，該場並視為陽性場。

七、相關規定及罰則：

(一)依本防治措施撲殺之陽性動物，其補償事宜，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40條規定辦理。

(二)依本條例第13條第4項規定，動物防疫人員或執業獸醫師依同條第1

項、第3項規定及本防治措施施行時，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其指

示，控制動物之行動及提供其他必要協助，並不得規避、拒絕或妨

礙。違反者依本條例第45條第2款之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

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動物保護防疫處處長林儒良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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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0065111號

主旨：公告廢止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登記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一段165巷50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89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局長　呂建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勞秘字第106002869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新增及修正本府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日

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暨臺中市政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要點

第4點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新增勞工類編號48「危險性機械竣工(使用)檢查」、編號49「勞資爭

議申訴案-調解委員會(特殊案件)」、編號50「勞資爭議申訴案-調解

人(特殊案件)」等項目。

二、修正勞工類編號9「設立(變更)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編號

10「免設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已結清不提撥/已無舊制不提

撥)」、編號11「註銷並領回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餘額(已結清/已無舊

制/歇業或解散)」、編號12「歇業勞工退休準備金當資遣費」、編號

14「合併移轉退休準備金」、編號15「勞工退休準備金超額部分當資

遣費」、編號3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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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等項目。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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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60009766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林建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暨處分

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戶籍地址已無實際建築物，

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林建豪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5年08月22日中市警刑字第10500542821號處分書，裁

處新臺幣2萬元整罰鍰並已逾罰鍰繳款期限。因應受送達人戶籍地址已

無實際建築物，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洽領催繳書

函暨處分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

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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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刑字第10600116751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阮名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罰鍰案件催繳書函暨處分

書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因當事人已出境離台，應為送達處所

不明，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應受送達人阮名倫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案

件，經本局以101年11月26日中市警刑字第1010103647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2萬元整罰鍰暨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並已逾罰鍰繳款期限。因應

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局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臺中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

報。

三、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逕向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組）洽領處分書

影本、繳費單通知單等文件，並依限繳納罰鍰暨參加毒品危害講習，

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局長　陳嘉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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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07042號

主旨：公告黃鈺惠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經本局依法處分通知，特為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化粧品管理相關法規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黃鈺惠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化粧品管理相關法規之裁處

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M2218*****。

(二)裁處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1月12日。

(三)裁處文號：中市衛食藥字第1060000944號。

二、本公示送達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臺中市政

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7705，承

辦人：張小姐】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60008751號

主旨：公告106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計畫─運動神經元病友照護補

助計畫。

依據：依據「106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計畫─運動神經元病友照

護補助計畫」及臺中市政府105年5月17日府授社障字第1050051310號

函。

公告事項：

一、符合需求說明書所訂資格之機構，自本公告日起至106年6月30日下午

5時止，備齊相關文件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親送方式送達本局(地

址：42053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申請(聯絡人：鄭小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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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265394轉3252)。

二、決定程序：經本局書面審查申請機構符合締約對象之規定，將通知進

行締約事宜。行政契約締結後，倘有情事重大變更，得請調整契約內

容或終止契約。

三、旨揭服務需求說明書、服務合約書請至本局網站下載(路徑：首頁>專

業服務>醫事管理>護理機構>訊息公佈欄>一般護理之家>公告106年度

運動神經元病友照護補助計畫)。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600127451號

主旨：本市展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新增及指定精神專科醫師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3條、第6條、

第7條及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國軍臺中總醫院為本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6年2月

10日起至109年2月9日止。

二、新增國軍臺中總醫院王志豪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專科醫師，有效日期

自106年2月10日起至112年2月9日止。

三、展延國軍臺中總醫院林岱岳醫師為本市指定精神專科醫師，有效日期

自106年2月10日起至112年2月9日止。

四、指定精神專科醫師依據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指定醫

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

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

練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

三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

次展延以六年為限。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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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60013096號

主旨：公告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6年度「臺中市強化海

洋污染緊急應變能力及港區污染熱區稽查管制計畫」。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二、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2條。

三、海洋污染防治法第7條。

四、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技佳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市轄內海洋及陸域河川污染緊急應變之污染源追查及環境復原調

查工作。

(二)海洋污染事件應變演練、環境敏感區污染事件應變兵棋推演、水污

染應變器材實作訓練及定期功能性檢驗應變器材。

(三)海洋污染源稽查管制，包含港口、商港船舶及漁港漁船稽查。

(四)辦理污染熱區高風險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深度查核及一般查核

作業；另針對本市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定義之貯油場實施專案管制。

(五)陸上污染源、海岸工程、海洋棄置許可之緊急應變計畫及海洋污染

防治計畫之執行情形查察。

二、自中華民國106年1月2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技佳工

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所在地：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二段407巷20弄39號4樓。

三、對本公告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址：臺中市

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35。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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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60012531號

主旨：公告委託富立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6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及應變措施工作計畫」。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及施行細則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富立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一)本市轄區土壤及地下水品質檢測工作。

(二)執行本市公私場所土壤、底泥、地下水污染情形及污染物來源之查

證工作，並進行土壤、地下水或相關污染物採樣及地下水監測井之

設置。

(三)針對本市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之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

任人、污染土地關係人或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

有人，對相關管制或污染改善措施配合情形執行檢查工作。

(四)針對本市列管污染場址採取適當措施或實施控制計畫結果，進行土

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度之查證工作。

二、自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依規定委託富立業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該公司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福安里福中二

街16巷17號，電話：(04)23585953。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電話：(04)22289111轉66312。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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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0184671號

主旨：公告登錄本市「豐原火車站臺鐵3號倉庫」為歷史建築，並自即日生

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3條、第

4條規定及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105年度第3

次、第8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豐原火車站臺鐵3號倉庫」。

二、種類：產業設施。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南側建物（臺中市豐原

區豐原段56地號、56-12地號、56-14地號及56-24地號4筆土地）。

四、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詳保存範圍地籍圖)：

(一)建物本體：豐原火車站臺鐵3號倉庫，建物總面積約為486.30平方公

尺。

(二)建物定著土地：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56地號、56-12地號及56-24地

號3筆土地，共計486.30平方公尺。

(三)周邊應保存範圍(詳地籍圖)：臺中市豐原區豐原段56地號、56-12地

號、56-14地號及56-24地號4筆土地，面積約為1042.47平方公尺。

五、登錄理由：「豐原火車站臺鐵3號倉庫」興建於民國58年，為豐原火

車站附屬設施，作為鐵道貨運儲放空間使用。倉庫牆體為磚構造，屋

架為15公尺的大跨距鋼桁架，具建築技術上之意義，其位於豐原核心

區，鄰近歷史建築「頂街派出所」，見證豐原交通運輸產業的發展，

極具再利用潛力。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第1項規

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

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化部(以實際收受訴願

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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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00631號

主旨：公告陳楷庭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楷庭。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44號。

三、證書字號：（105）台內地登字第02775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6樓A室。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44201號

主旨：公告邱昀潔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昀潔。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46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84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邱昀潔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鐮村路578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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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37101號

主旨：公告孫淑媛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孫淑媛。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45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56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迦南美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平德路74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74151號

主旨：公告卓旻慧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卓旻慧。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48號。

三、證書字號：（105）台內地登字第02781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新瑞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進化路256號3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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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311431號

主旨：公告胡鎮朔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胡鎮朔。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50號。

三、證書字號：（105）台內地登字第02773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胡鎮朔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315巷23號六樓之6。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54321號

主旨：公告林錦堂重新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錦堂。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47號。

三、證書字號：（82）台內地登字第01151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林錦堂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肚區王田里王福街742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4月23日。

(二)林錦堂前於106年1月20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並經本府以106年1月

24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19198號函註銷開業執照。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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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76581號

主旨：公告林育瑩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育瑩。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49號。

三、證書字號：（83）台內地登字第012265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同和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2段398巷10號。

備註：

(一)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4月28日。

(二)林育瑩地政士前於106年2月2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並經本府以106

年2月2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2898號函註銷開業執照。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304521號

主旨：公告廢止李秀麗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秀麗。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3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李秀麗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清水區鎮南街翠屏巷2之1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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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47261號

主旨：公告註銷鄭文憲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鄭文憲。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37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同鑫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龍井區茄投路134之6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6年2月5日止）屆滿未換發而失

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043771號

主旨：公告註銷楊日立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日立。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經紀字第00964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2月4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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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04549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天賜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天賜。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30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2月5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049772號

主旨：公告註銷柳昀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柳昀。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36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富蘭客林廣告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63之3號。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6年2月8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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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049832號

主旨：公告註銷沈惟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沈惟。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037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中華大師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4段159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因逾有效期限（106年2月8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8344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李昌言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昌言。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48號（印製編號：00018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磐隆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龍門一街120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0年3月9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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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259791號

主旨：公告註銷並補發不動產估價師林雪琴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雪琴。

二、註銷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1號（印製編號：000178）。

三、補發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1號（印製編號：000180）。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85號12樓之5。

備註：

(一)有效期限至110年4月12日。

(二)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1號（印製編號：000178）不動產估價

師開業證書因遺失而予註銷。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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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公字第1060027901號

主旨：預告本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電力用戶名冊，其應於用

電場所或擇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太陽能、風能

或其他綠能、節能設備。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22條。

三、經本府公告指定之電力用戶(以下簡稱用戶)，用電契約容量達五千瓩

以上者，應於用電場所或擇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

之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節能設備。

四、經本府公告指定電力用戶應遵行相關事項臚列如下：

(一)自公告日起三年內應在本市適當場所設置契約容量百分之十以上之

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系統，並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取得經濟部能源局同意備案。

(二)於公告日前已設置(含出租給其他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之太陽能、風

能或其他綠能設施，其裝置容量得計入，僅需再設置不足之裝置容

量。

(三)自經濟部能源局同意備案之日起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規定期限取得經濟部能源局設備登記。並自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核發

同意備案及設備登記之日起，於一個月內通知本府經濟發展局。

(四)依規定須設置裝置容量達五百瓩(含)以上者，於本次公告期限內至

少應設置四百九十九瓩，其餘不足部分，本府得另行公告設置期

限。

(五)無法自行設置者得出租用電場址建築物、用戶(含關係企業)所有或

負責人所有建築物之屋頂予第三人設置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系

統，但以臺中市轄內為限。

(六)如於公告期限內因經濟部政策無法取得同意備案，得檢具投標相關

佐證資料於期限內向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展延，每次展延以兩年為

限，以兩次為限。

(七)如逾期未依規設置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系統，或逾期未辦理展

延之情形，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48條規定核處。

(八)電力用戶其用電場址因屋頂結構、日照條件、空間限制、台電無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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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饋線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無法達到規定設置容量時，得申請設

置於用戶(含關係企業)所有或負責人所有之建築物。

(九)電力用戶經前項申請仍無法達到規定容量，因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於公告日起一年內向本府申請僅設置至最佳容量(限制條件下最高容

量)或免設置再生能源設施。本府得邀請有關機關或專家至現場勘

查，用戶不得拒絕。

(十)經本府同意僅設置至最佳容量或免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電力用戶，

仍應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22條規定提報已設置其他節

能設備或節能措施，於期限前報本府備查。

(十一)電力用戶配合經濟部能源局政策購買綠電，得視為節能措施。

(十二)用戶提報設置其他節能設備或節能措施，經換算為年度節電量，

加上購買綠電之度數，應不低於不足設置容量之年度發電量。

(十三)購買綠電方案以每年購買為原則，以配合綠電單價逐年變化。若

用戶購買複數年綠電，其度數得於未來年度併計。

(十四)公告日以前購買之綠電不予計入。

五、本府得依經濟部能源局提供電力用戶資料，不定期更新公告指定用戶

名冊。用戶得提出已裝置太陽能、風能或其他綠能，超過規定需裝置

容量之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解除列管。

六、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10日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建議內容及理由向本

府經濟發展局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用事業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5樓。

(三)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31440廖薏茹小姐。

(四)電子郵件：bear0131520@taichung.gov.tw。

(五)傳真：(04)22248671。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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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用戶名稱 編號 用戶名稱

1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清水廠
23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忠合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4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3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港廠
25 聯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4 永棧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6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無菌飲料

二廠

5
源鐽電綠能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廠
27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
台北氧氣股份有限公司大肚

廠
28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后里鑄

造廠

7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9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二廠
30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中港分

公司

9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佳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江興鍛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2 台灣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
南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一廠
33 正鋒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4 合勝熱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13
日華金典國際酒店股份有限

公司
35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總廠

14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廠 36 巨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37 史丹利七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6 日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38 台灣日東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17 光隆股份有限公司 39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

二廠

18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

司
40 承鋒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9 倫鼎股份有限公司 41 大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20 貝民股份有限公司 42 皇鎰實業有限公司

21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43 煜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 源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44 中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B、C館)

臺中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名冊

編號 用戶名稱 編號 用戶名稱

89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廠 90 般若科枝股份有限公司

91
達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

廠
92 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港一廠
94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昇拓冶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6 晟寶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97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99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大台中

國際會展中心)
100 林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名冊(106.01)

11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春字第　4　期

117



編號 用戶名稱 編號 用戶名稱

45 大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6 台灣特格股份有限公司 68 傳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7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

分公司
69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8
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港分公司
70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復興

分公司

49 野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1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晨豐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2
東森國際(股)公司台中營運管理

處

51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73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

52
亞洲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安和

分公司
74 江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 輔德高分子股份有限公司 75 三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6 光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5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幸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6
興太化學製葯股份有限公司

王田廠
78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7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廠 79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
豐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原

分公司
80

新加坡商矽比科亞洲有限公司寶

琳分公司

59 北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 福月有限公司

60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港

分公司
82 英銓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1 儒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3 王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2 沅基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84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幼獅廠

63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85 弘榮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64 安順裝卸股份有限公司 86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65 呈聯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87 鐵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6 聯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88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名冊(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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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用戶名稱 編號 用戶名稱

45 大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6 台灣特格股份有限公司 68 傳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7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

分公司
69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8
今國光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港分公司
70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復興

分公司

49 野美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1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晨豐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72
東森國際(股)公司台中營運管理

處

51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廠
73 葳格學校財團法人

52
亞洲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安和

分公司
74 江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3 輔德高分子股份有限公司 75 三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6 光榮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5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 幸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6
興太化學製葯股份有限公司

王田廠
78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7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廠 79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
豐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原

分公司
80

新加坡商矽比科亞洲有限公司寶

琳分公司

59 北裕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 福月有限公司

60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港

分公司
82 英銓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1 儒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3 王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2 沅基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84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幼獅廠

63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85 弘榮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64 安順裝卸股份有限公司 86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65 呈聯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87 鐵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6 聯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88 晨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名冊(106.01)

編號 用戶名稱 編號 用戶名稱

89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廠 95 昇拓冶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90 般若科枝股份有限公司 96 晟寶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91
達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港

廠
97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 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8 華廣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93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港一廠
99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大台中國

際會展中心)

94 台灣精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林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轄內用電契約容量達二千瓩以上之名冊(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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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為鼓勵未婚民眾擴大社交生活領域，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彼此良好互動及情感交流，藉以提高婚育

率，特舉辦未婚民眾聯誼活動。

參加對象：

凡符合各場次參加年齡之未婚男女，且設籍本市；或未設籍於本市，但於本市就學或就業之未婚男女 (請於報名時檢

附學校或公司相關證明文件 )。

各場次參加人數男女各 40人 ( 第 6場次男女各 60人 )，依受理收件順序，額滿為止。

參加者每人酌收報名費 500元。

場次 活動主題 活動日期 參加年齡 活動地點 承辦戶所

1 邂逅沙鹿‧藝見鍾情 3/19(日 ) 25~35歲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6627104

2 戀曲 2017~傳情臺中州廳 3/25(六 ) 25~35歲 臺中州廳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2247300

3 東區愛情故事‧綻放向日葵 4/22(六 ) 30~40歲 臺中市大甲區向日葵農場
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2200209

4 2017愛戀一起‧美麗邂逅 4/23(日 ) 25-45歲 梅林親水岸渡假村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2343542

5 天雅海角‧遇見幸福 4/29(六 ) 20~30歲 新社莊園
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5664274

6
愛戀 520‧ 良緣伴我行
(中彰投苗縣市政府合辦 )

5/20(六 ) 30~40歲 東勢林場
臺中市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5340889

7 2017香戀在一起 6/25(日 ) 35~45歲 安妮公主花園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5622183

8 桃李河畔遇見愛 9/16(六 ) 40~55歲 桃李河畔森林咖啡
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TEL 04-22627887

活動開放報名時間原則上為每場次活動前1個月，請向各承辦戶所報名，詳細活動內容及報名時間依各承辦戶所公告為準。

第 6場次，係由中彰投苗四縣市政府合辦，各縣市受理名額為 30人 ( 男女各 15人 )。

彰化縣、南投縣及苗栗縣縣民或於該縣就學或就業者 (於報名時檢附學校或公司相關證明文件 )，請向以下窗口洽詢報名資訊：

彰化縣政府民政處  TEL：04-7531742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 TEL：049-2222014 苗栗縣政府民政處  TEL：037-559525

詳細活動資訊，請上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網站：http://www.civil.taichung.gov.tw或各承辦單位網站查詢。

主辦機關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承辦機關   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東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潭子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神岡區戶政事務所、臺中市南區戶政事務所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廣告

臺中市          年106臺中市          年106
未婚民眾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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